
关于印发《安徽医科大学大型科研仪器和

共性实验技术共享平台运行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院（系）、所，中心（重点实验室）：

 安徽医科大学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已经完成一期开发和网络部署工作。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建设合理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共享平台顺利运行，经校内协商，特制定共享平台运行细则，现予印发，请各有关单位遵照施行。

特此通知。

安徽医科大学科技产业处
2014年4月18日

安徽医科大学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

共享平台运行细则（试行）

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建设合理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实现我校科技平台资源开放、共享，切实保障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顺利运行，经校内协商，特制定共享平台运行细则，请各有关单位照此施行。

1、 共享平台推广进程

    共享平台推广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3至6个月的共享平台试点期，试点期从2014年4月开始；第二阶段在试点基础上，总结经验，全面运行。

    二、共享平台运行经费来源

激励、推动、保障平台运行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四类，分别是：

1、学校配套科研经费中划拨的平台共享专项经费

平台试点及运行初始期，学校对2012年和2013年度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人，按面上项目（含重点、一般、主任基金等）立项额度的5%、青年基金项目立项额度的10%提前从学校给予其的项目配套经费中专设账户，划拨校内科技平台共享使用专项经费，专项经费专款专用，不得作其他用途开支，该项目结题后如专项经费仍有余额，一律清零。

学校其他类型科研项目视共享平台运行效果，确有需要，再增设相关配套平台运行经费，配套办法另文通知。

2、各类、各级科研项目经费

学校其他各类科研经费（含研究生科研经费）符合相关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均可用于平台共享；各附属医院科技人员可使用帐户设在学校的各类科研经费参与平台共享。

    3、科技人员自筹的平台使用经费

    没有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的人员可自筹经费，到学校财务处开设账户，参与平台共享。

    4、学校划拨的平台共享绩效奖励专项

学校每年从年度预算中划拨一定额度的专项奖励经费，根据共享平台年度共享绩效评估报告，重点奖励平台开放、共享绩效良好的平台（具体办法见本细则第“四”条）。

    三、共享平台使用经费缴纳、划扣程序

根据学校信息化建设进程，共享平台使用经费划扣分二阶段实现：

第一阶段共享平台试点和运行初期，采取如下方式缴纳、划扣：平台使用人登记预约时，自行填写经费卡及项目编号；仪器使用后，经与实验室管理人员确定发生费用，从共享平台下载经费使用确认单，双方签字后生效；开放实验室按阶段（月或季）下载本阶段仪器开放清单，附各批次平台使用确认单，按结算经费额度，根据《安徽医科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所规定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到财务处集中办理经费经费划拨手续。

第二阶段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满足共享平台网络直接扣款需求后，在学校财务监管下，在共享平台上直接完成经费确认、划扣相关程序。      

    四、共享平台奖励措施

共享平台试点运行期结束后，根据开放工作量和效果评价，学校科技产业处提供一定比例的经费奖励，奖励经费主要用于平台维保，试用期奖励经费由校科技产业处从科技平台专项经费中列支。

共享平台正式运行后，学校划拨年度奖励专项，奖励开放程度高、产出绩效良好的平台（奖励办法另定）。

五、共享平台所开放运行各实验室所收入经费使用范围及绩效奖励请参照《安徽医科大学平台共享收入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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